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

(1996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02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特殊标志的管理，推动文化、体育、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发展，保护特殊标志所有人、使用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特殊标志，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体育、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所使用的，由文字、图形组成的名称及缩写、会徽、吉祥物等标志。
第三条　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特殊标志，受本条例保护。
第四条　含有下列内容的文字、图形组成的特殊标志，不予登记：
(一)有损于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尊严或者形象的；
(二)有害于社会善良习俗和公共秩序的；
(三)带有民族歧视性，不利于民族团结的；
(四)缺乏显著性，不便于识别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五条　特殊标志所有人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特殊标志所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特殊标志所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并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章　特殊标志的登记
第六条　举办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者或者筹备者对其使用的名称、会徽、吉祥物等特殊标志，需要保护的，应当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登记申请。
登记申请可以直接办理，也可以委托他人代理。
第七条　申请特殊标志登记，应当填写特殊标志登记申请书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国务院批准举办该社会公益活动的文件；
(二)准许他人使用特殊标志的条件及管理办法；
(三)特殊标志图样5份，黑白墨稿1份。图样应当清晰，便于粘贴，用光洁耐用的纸张印制或者用照片代替，长和宽不大于10厘米、不小于5厘米；
(四)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附代理人委托书，注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五)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到申请后，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符合本条例有关规定，申请文件齐备无误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发给特殊标志登记申请受理通知书，并在发出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将特殊标志有关事项、图样和核准使用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在特殊标志登记簿上登记，发给特殊标志登记证书。
特殊标志经核准登记后，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告。
(二)申请文件不齐备或者有误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发给特殊标志登记申请补正通知书，并限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予以补正；期满不补正或者补正仍不符合规定的，发给特殊标志登记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三)违反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发给特殊标志登记申请驳回通知书。申请人对驳回通知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复议。
前款所列各类通知书，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送达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因故不能直接送交的，以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告或者邮寄之日起的20日为送达日期。
第九条　特殊标志有效期为4年，自核准登记之日起计算。
特殊标志所有人可以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提出延期申请，延长的期限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
特殊标志所有人变更地址，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个月内报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已获准登记的特殊标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在特殊标志公告刊登之日至其有效期满的期间，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明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请求宣告特殊标志登记无效：
(一)同已在先申请的特殊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
(二)同已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或者已获得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
(三)同已在先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或者已依法取得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者近似的；
(四)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第十一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自收到特殊标志登记无效申请之日起10日内，通知被申请人并限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作出答辩。
被申请人拒绝答辩或者无正当理由超过答辩期限的，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
第十二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自收到特殊标志登记无效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裁定，并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复议。
第三章　特殊标志的使用与保护
第十三条　特殊标志所有人可以在与其公益活动相关的广告、纪念品及其他物品上使用该标志，并许可他人在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使用该标志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使用。
第十四条　特殊标志的使用人应当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
特殊标志使用人应当同所有人签订书面使用合同。
特殊标志使用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报使用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查。
第十五条　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地或者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使用人停止使用该特殊标志，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登记：
(一)擅自改变特殊标志文字、图形的；
(二)许可他人使用特殊标志，未签订使用合同，或者使用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报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未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存查的；
(三)超出核准登记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使用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权商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使用与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的；
(二)未经特殊标志所有人许可，擅自制造、销售其特殊标志或者将其特殊标志用于商业活动的；
(三)有给特殊标志所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其他行为的。
第十七条　特殊标志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发现特殊标志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被侵害时，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特殊标志侵权案件投诉的，应当依特殊标志所有人的请求，就侵权的民事赔偿主持调解；调解不成的，特殊标志所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特殊标志侵权案件，在调查取证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有关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拒绝：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
(二)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
(三)调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行为；
(四)查阅、复制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帐册等业务资料。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特殊标志申请费、公告费、登记费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物价部门会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申请特殊标志登记有关文书格式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　经国务院批准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性文化、体育、科学研究等活动的组织所使用的名称、徽记、吉祥物等标志的保护，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施行。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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